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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千进
一步明确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招标投标类型和监管

层级的通知

各市政运营企业、 建设施工监理单位、 局属各中心股站室、

各相关单位：

为规范县级住建主管部门招投标监管行为、 厘清职责边

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山西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监督

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监管项目的主要类型及内容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房屋

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进行监管。 其中，房屋建筑工

程是指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

设备安装工程及室内外装修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是指城

市道路、 公共交通、供水、排水、 燃气、 热力、 园林、 环卫、

污水处理、 垃圾处理、 防洪、 地下公共设施及附属设施的土




